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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 
第十三届会议 
2004年 5月 11日至 20日，维也纳 
议程项目 5 
开展国际合作打击跨国犯罪 
 
 

阿塞拜疆、克罗地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和美利坚合众国：修订决议草案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下述决议草案： 
 
设立一个政府间专家组，以拟订一项关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

约》和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所涵盖的
犯罪所得没收后处分问题的双边示范协定草案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回顾《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1第 13条第 2款，其中要求公约缔
约国在收到其他缔约国请求之后采取措施，辨认、追查和冻结或扣押公约第 12
条第 1 款所述犯罪所得、财产、设备或其他工具，以便最终予以没收；还回顾
该公约第 14 条第 3 款，根据其中规定，缔约国可特别考虑缔结与其他缔约国共
享这类没收的犯罪所得的协定， 

 进一步回顾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2第 5
条第 4(b)款，其中也规定了这类措施， 

 意识到请求国在追查处于其境外的应予没收的财产时，以及有关国家在执

行其他国家的没收请求时，在侦查、起诉或司法程序方面常常开支巨大， 

 考虑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已订立关于犯罪所得没收后共享的协定，以促进涉

及没收事项的合作，例如用于支付与案件有关的费用，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第 55/25 号决议，附件一。 

 2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582 卷，第 2762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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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心在《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

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所涵盖的犯罪所得的没收和处分方面加强国际合作， 

 认识到一项关于犯罪所得没收后共享的双边示范协定可有利于在这一事项

方面加强国际合作，并可有助于实现《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

《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的各项目标，但这种示范协

定不应妨碍《联合国反腐败公约》3所载各项原则或日后阶段拟定任何适当机制

便利该公约的实施， 

 1. 请秘书长在获得预算外资源的情况下，召集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的政府
间专家组，其成员的构成应反映公平地域代表性和法律制度的多样性，以拟订

一项关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1
和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

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
2
所涵盖的犯罪所得没收后共享的双边示范协定草

案， 

 2. 感谢地接受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主动提出作为东道主承办不限成员名额
的政府间专家组会议； 

 3. 请不限成员名额的政府间专家组在开展其工作时酌情考虑到关于犯罪
所得没收后共享的现有协定和多边论坛上拟订的其他相关文书； 

 4. 请秘书长将不限成员名额的政府间专家组会议的结果提交《联合国打

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缔约方会议和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十四[十五]
届会议审议。 

 
 
 

 

__________________ 

 3 大会第 58/4 号决议，附件。 


